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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建立了由直径或厚度达到 250 mm 的 08、10、15、20、25、30、35、40、45、50、

55、58(55IIII)和 60 号钢制造的热轧和锻造棒材及由进行过特殊表面处理的所有钢号钢材制

造的标准轧制钢的一般技术规范。 

   就用于化学的标准而言，本标准适用于由上述所列钢号及 05KII、08KII、08IIC、10KII、

10IIC、11KII、15KII、15IIC、18KII、20KII 和 20IIC 号钢制造的其他类型的轧制钢、铸块、

锻造产品和冲压件。 

 

1.基板参数和尺寸 

1.1 通过桶样确定的钢号及化学成分应与表 1 中的规定值相符。 

 

 

 

 

 

 

 

 

 

 

 

 

 



表 1 

元素的总质量分数，% 
钢号 

碳 硅 锰 铬，不超过 

05KII 不超过 0.06 不超过 0.03 不超过 0.40 0.10 

08KII 0.05-0.12 不超过 0.03 0.25-0.50 0.10 

08IIC 0.05-0.11 0.05-0.17 0.35-0.65 0.10 

08 0.05-0.12 0.17-0.37 0.35-0.65 0.10 

10KII 0.07-0.14 不超过 0.07 0.25-0.50 0.15 

10IIC 0.07-0.14 0.05-0.17 0.35-0.65 0.15 

10 0.07-0.14 0.17-0.37 0.35-0.65 0.15 

11KII 0.05-0.12 不超过 0.06 0.30-0.50 0.15 

15KII 0.12-0.19 不超过 0.07 0.25-0.50 0.25 

15IIC 0.12-0.19 0.15-0.17 0.35-0.65 0.25 

15 0.12-0.19 0.17-0.37 0.35-0.65 0.25 

18KII 0.12-0.20 不超过 0.06 0.30-0.50 0.15 

20KII 0.17-0.24 不超过 0.07 0.25-0.50 0.25 

20IIC 0.17-0.24 0.05-0.17 0.35-0.65 0.25 

20 0.17-0.24 0.17-0.37 0.35-0.65 0.25 

25 0.22-0.30 0.17-0.37 0.50-0.80 0.25 

30 0.27-0.35 0.17-0.37 0.50-0.80 0.25 

35 0.32-0.40 0.17-0.37 0.50-0.80 0.25 

40 0.37-0.45 0.17-0.37 0.50-0.80 0.25 

45 0.42-0.50 0.17-0.37 0.50-0.80 0.25 

50 0.47-0.55 0.17-0.37 0.50-0.80 0.25 

55 0.52-0.60 0.17-0.37 0.50-0.80 0.25 

58(55IIII) 0.55-0.63 0.10-0.30 不超过 0.20 0.15 

60 0.57-0.65 0.17-0.37 0.50-0.80 0.25 

 



注： 

   1.应使用下列钢材识别码(取决于脱氧程序)：KII 用于沸腾钢；IIC 用于半镇静钢；没有字母的识别码用

于全镇静钢。 

   2.新开发或修改机器中不允许使用 05KII 号钢。 

1.1.1 钢材中的总硫质量分数不应超过 0.040%；总磷质量分数应不超过 0.035%。 

   用于包层的 11KII 和 18KII 号钢中总硫质量分数不应超过 0.035%；总磷质量分数应不超

过 0.030%。 

1.1.2 所有钢号的钢材中残留的总镍质量分数不应超过 0.30%；11KII 和 18KII 号钢中总铜质

量分数不应超过 0.20%，其他钢号的钢材中总铜质量分数不应超过 0.30%。 

1.1.3 用于制造铅淬钢丝的 35、40、45、50、55 和 60 号钢的总锰质量分数应为 0.30%-0.60%；

总镍质量分数不应超过 0.15%；总铬质量分数不应超过 0.15%；总铜质量分数不应超过 0.20% 

。总硫质量分数和总磷质量分数应符合用于铅淬钢丝标准要求，但不应超过条款 1.1.1 规定

标准。 

1.1.4 用于制造冷轧薄板的 08IIC、10IIC、15IIC 和 20IIC 号钢中总锰质量分数的下限应为

0.25%。 

1.1.5 在 08IIC、10IIC、15IIC 和 20IIC 号钢中，假如使用了必要数量的其他脱氧剂(不包含

硅)，则总硅质量分数不应超过 0.05%。 

1.1.6 钢材中总砷质量分数不应超过 0.08%。 

1.1.7 用于薄壁轧制钢和轧制带钢的碱性氧吹钢中的总氮含量不应超过 0.006%，用于其他类

型轧制钢的碱性氧吹钢中的总氮含量不应超过 0.008%。 

1.2 在轧制钢、钢坯、锻造钢和用于深加工的钢材中，表 1 规定的化学成分的偏差应在表 2

规定范围内。 

表 2 

元素名称 允许偏差，% 

碳 ±0.01 

全镇静钢的硅 ±0.02 

锰 ±0.03 

磷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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